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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3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18-012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年10月19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管道工业”）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合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该额度可滚动使用）购买短

期（不超过一年）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其中：公司拟购买不超过2,500

万元额度，管道工业拟购买不超过11,000万元额度），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授权董事长在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以及签署

相关法律文件。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2018年04月11日公司与交通银行湖州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签订协

议，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600万元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34天”理财产品，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34天（代码：2171182231） 

2、收益类型：本理财产品为保证收益型产品，银行保证理财资金本金，并

按本理财产品协议约定的预期年化收益率向投资者计付理财收益。 

3、风险评级：1R（极低风险产品，银行内部评级） 

4、产品成立日：2018年04月12日；产品到期日：2018年05月16日 

5、实际理财天数：34天 

6、产品投资范围：本理财产品本金部分纳入银行资金统一运作管理，产品

投资范围为货币市场工具及固定收益工具，其中货币市场工具占比为30%-100%，

固定收益工具占比为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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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投资收益率：4.40%/年 

8、收益计算公式：理财本金×实际年化收益率×实际投资天数/365。 

9、产品到账日：产品到期日当日，客户应得理财收益及理财本金在到期日

与资金实际到账日之间不计利息及理财收益。 

10、提前终止日：产品到期日前第9个工作日，银行有权在当天提前终止本

理财产品。 

11、公司认购金额：1,600万元 

12、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3、公司与交通银行湖州分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揭示 

1、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项下的投资组合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

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受

理、投资、偿还等流程的正常进行。 

2、利率风险：由于市场的波动性，投资于理财产品将面临一定的利率风险。

理财产品存续期间，若中国人民银行提高存款利率，客户将失去将资金配置于存

款时收益提高的机会，或因物价指数的抬升导致收益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导致实

际收益率为负的风险。 

3、流动性风险：除产品协议另有约定，在单期产品投资期限内客户无提前

终止权，单期产品投资期限内如果客户产生流动性需求，可能面临理财产品不能

随时变现、持有期与资金需求日不匹配的流动性风险。理财产品单期产品投资期

限内允许赎回的，若发生巨额赎回，投资者将面临不能及时赎回理财产品的风险。 

4、投资风险：客户只能获得理财产品明确约定的理财收益。除产品协议中

明确约定的理财收益及收益分配方式外，任何预计收益、预期收益、测算收益或

类似表述均属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用语，不代表客户可能获得的实际收益，亦不构

成银行对理财产品的任何收益承诺，仅供客户期初进行投资决定时参考。 

5、理财产品不成立风险：如理财产品募集期届满日，募集规模低于产品协

议约定的产品最低规模或发生其他银行合理认为可能导致理财产品不能成立的

情形，银行有权宣布理财产品不成立，投资者将无法按约定购买理财产品，因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承担。 

6、再投资风险：在产品终止后进行再投资时，投资者可能会面临再投资的

收益率低于本产品收益率的状况。 

7、信息传递风险：本理财产品不提供纸质账单。投资者需要通过登录银行

门户网站（www.bankcomm.com）或到银行营业网点查询等方式，了解产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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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告。投资者应根据本理财产品协议所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本理财产品

的相关信息。如果投资者未及时查询，或由于不可抗力及/或意外事件的影响使

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并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由此产生的责

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双方在补充协议/补充条款中另有约定的除外。前

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法应由银行承担的责任。 

8、不可抗力风险及意外事件风险：由于不可抗力及/或国家政策变化、IT系

统故障、通讯系统故障、电力系统故障、金融危机、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非银行

所能控制的原因，可能对理财产品的产品成立、投资运作、资金返还、信息披露、

公告通知造成影响，可能导致产品收益降低乃至理财产品遭受损失。对于由不可

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损失，投资者须自行承担，银行对此不承担责任，双

方在补充协议/补充条款中另有约定的除外。前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

法应由银行承担的责任。因不可抗力及/或意外事件导致银行无法继续履行产品

协议的，银行有权提前解除产品协议，并将发生不可抗力及/或意外事件后剩余

的投资者理财产品资金划付至投资者清算账户。 

9、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理财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应由理财计划承担

的增值税应税行为，由本银行申报和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费。该等税款将直接从

理财计划中扣付缴纳，本理财计划将因为前述增值税等税负承担导致计划税费支

出增加、理财计划净值或实际收益降低，从而降低客户的收益水平。 

三、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

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

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

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

序，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会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股东谋取较好

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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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截至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公告日期 
公告 

编号 
签约方 

投资金额 

(万元)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收益利息 

（元）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1 

2017.03.10 2017-013 

农业银行

湖州分行 
10,000 2017.03.09 2017.04.18 保本浮动收益型 2.90%/年 317,808.22 

2 
交通银行

湖州分行 
2,400 2017.03.13 2017.04.14 保证收益型 3.40%/年 71,539.73 

3 2017.04.20 2017-024 
交通银行

湖州分行 
2,400 2017.04.18 2017.05.19 保证收益型 3.90%/年 79,495.89 

4 2017.04.22 2017-027 
农业银行

湖州分行 
10,000 2017.04.21 2017.06.01 保本浮动收益型 2.90%/年 325,753.42 

5 2017.05.24 2017-049 
交通银行

湖州分行 
2,400 2017.05.23 2017.06.26 保证收益型 3.90%/年 87,189.04 

6 2017.06.06 2017-027 
农业银行

湖州分行 
10,000 2017.06.06 2017.07.17 保本浮动收益型 3.20%/年 359,452.05 

7 2017.06.29 2017-060 
交通银行

湖州分行 
2,400 2017.06.28 2017.08.01 保证收益型 4.80%/年 107,309.59 

8 2017.07.25 2017-066 
农业银行

湖州分行 
10,000 2017.07.21 2017.09.19 保本浮动收益型 3.30%/年 542,465.75 

9 2017.08.05 2017-068 
交通银行

湖州分行 
2,400 2017.08.04 2017.09.04 保证收益型 4.00%/年 81,534.25 

10 2017.09.08 2017-084 
交通银行

湖州分行 
2,200 2017.09.06 2017.10.09 保证收益型 4.50%/年 89,506.85 

11 2017.09.22 2017-088 
交通银行

湖州分行 
10,000 2017.09.21 2017.11.27 保证收益型 4.60%/年 844,383.56 

12 2017.10.13 2017-094 
交通银行

湖州分行 
2,200 2017.10.12 2017.11.13 保证收益型 4.20%/年 81,008.22 

13 2017.11.16 2017-100 
交通银行

湖州分行 
2,200 2017.11.15 2017.12.18 保证收益型 4.20%/年 83,539.73 

14 2017.11.30 2017-102 
农业银行

湖州分行 
10,000 2017.11.29 2018.01.08 保本保证收益型 4.30%/年 471,232.88 

15 2017.12.23 2017-105 
交通银行

湖州分行 
2,000 2017.12.25 2018.02.26 保证收益型 4.15%/年 143,260.27 

16 2018.01.11 2018-002 
农业银行

湖州分行 
10,000 2018.01.10 2018.03.12 保本保证收益型 4.30%/年 718,630.14 

17 2018.03.02 2018-009 
交通银行

湖州分行 
1,800 2018.03.02 2018.04.11 保证收益型 4.40%/年 86,794.52 

18 2018.03.15 2018-011 
农业银行

湖州分行 
10,000 2018.03.14 2018.05.14 保本浮动收益型 ― 未到期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交通银行湖州分行营业部签订的《“蕴通财富·日增利34天”理财产

品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4月11日 


	6、产品投资范围：本理财产品本金部分纳入银行资金统一运作管理，产品投资范围为货币市场工具及固定收益工具，其中货币市场工具占比为30%-100%，固定收益工具占比为0-30%。



